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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

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

下述议案予以投票表决，没有对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本次股

东大会不涉及关联交易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按《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现场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一名公司监事及本所律

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

统计，议案表决情况和结果如下：

1、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933,525,6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933,525,6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修订《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891,192,2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37%；反对 42,333,3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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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修订《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891,192,2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37%；反对 42,333,3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6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修订《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891,192,2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37%；反对 42,333,3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6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采取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本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6.01 黄一新

表决情况：同意 3,927,959,8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5%。

表决结果：当选。

6.02 郭家骅

表决情况：同意 3,927,959,8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5%。

表决结果：当选。

6.03 李国忠

表决情况：同意 3,927,959,8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5%。

表决结果：当选。

6.04 陈浩荣

表决情况：同意 3,927,959,6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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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当选。

6.05 王海勇

表决情况：同意 3,927,959,6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4%。

表决结果：当选。

6.06 肖玲

表决情况：同意 3,927,959,6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4%。

表决结果：当选。

7、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取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本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7.01 王全胜

表决情况：同意 3,933,525,4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表决结果：当选。

7.02 施设

表决情况：同意 3,933,525,4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表决结果：当选。

7.03 潘俊

表决情况：同意 3,933,525,4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表决结果：当选。

8、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采取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本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8.01 周宇生

表决情况：同意 3,932,749,0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2%。

表决结果：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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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 郭士宏

表决情况：同意 3,932,749,0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2%。

表决结果：当选。

8.03 吴斐

表决情况：同意 3,933,525,4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表决结果：当选。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获得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已对涉

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

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法律意见书

（此页无正文，系《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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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扬

经办律师：

尹婷婷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